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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提议函的解释说明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收到股东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周和平、易华蓉提交的《关于提请长园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函》（以下简称“股东提议函”），要求董事

会于收到函件之日起于公司章程规定的时间内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

终止<关于全资子公司长园深瑞与正中集团合作旧改的议案>的议案》，鉴于公司

董事会于 2017年 4 月 2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长园深瑞与正中集团合

作旧改的议案》，现公司根据议案资料及实际情况对上述函件内容进行解释与说

明如下： 

一、合作旧改的必要性以及合作方情况说明 

深圳市实施旧改政策以来，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优惠政策有逐步收紧

的趋势。而且长园深瑞房地产证中房产使用年限还有六年到期，公司必须抓住机

遇，尽快启动旧改工作。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电动汽车相关材料及其他功能材料、

智能工厂装备和智能电网设备这三大业务板块，而不是进行房地产开发，公司需

要集中财力与人力做好主业，所以公司经反复论证，决定寻找房地产公司进行合

作开发。 

公司寻找合作方合作实施旧改的具体原因： 

1）公司缺乏旧改项目方面的人才及经验，通过与合作方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合

作开发的优势，提升项目的整体价值。 

2）减少非生产性资金占用，与独立开发相比，预计减少资金占用 7-9 亿元。 

3）力争扩大生产经营场地厂房，保证公司的持续发展。按容积率 6.0 测算，

预期可以增加生产经营厂房面积 7,855平米；按保底容积率 4.5测算，也可以与

现有生产经营面积持平。 

公司经慎重考虑并经过长期论证，决定与正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正中集团”）合作进行旧改。正中集团的主业之一是房地产开发及投资，近年

更是重点开展工业园区厂房的城市更新（即旧改）项目，如科兴科学园，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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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案例。在项目规划申报、建筑设计及施工等方面，正中集团都有其独特的

资源优势。 

正中集团注册资本为 20,2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房地产经纪；建筑材料的购销及其他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经济信息咨询。 

在本项目中，正中集团依行业一般做法，基于方便管理的目的，用“项目公

司”深圳市量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量祥生物”）的名义与公司签订

协议，正中集团就此专门作出说明，主要内容如下：正中集团作为量祥生物的唯

一股东，在实施本项目（即与深瑞合作实施 T401-0048宗地旧改）过程中，会根

据项目进展情况，逐步投入资金，以满足建设资金需求，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

进行股权转让等行为。 

二、T401-0048 宗地情况说明 

T401-0048宗地位于深圳市南山科技园北区，总用地面积 16575.5平方米，

其中属于长园深瑞的项目用地 14182.65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厂房。 

（一）长园深瑞 T401-0048宗地规划用途为 M0（新型产业用地），不同于《股

东提议函》中列举的香江金融中心、塘朗城二期等项目，它们的销售价格高是事

实，但这些项目均为完全经营性用地性质的楼盘项目。经查阅深圳土地房产交易

中心网站，香江金融中心的建设用地是通过拍卖取得的、土地用途为商业性办公，

塘朗城二期的建设用地是通过挂牌取得的、土地用途为居住+商业服务业设施用

地，它们开发的物业均是不受销售限制的商业办公、公寓、商业、住宅等物业。 

 而长园深瑞项目的规划土地用途为新型产业用地，从大的方面来说还是工业

用地，它所开发的物业主要是研发办公用房，这种研发办公与香江金融中心等的

商业办公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且由于长园深瑞项目位于南山科技园区，其开发的

研发办公用房如用来销售会受到诸多限制：（1）只能销售给特定的进入高新园区

的高科技企业；（2）工业楼宇转让在按一般地产销售项目需补交地价并缴纳有关

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外，还需额外上缴增值收益给政府。 

长园深瑞项目与香江金融中心等经营性用地项目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不能进

行简单的类比，将香江金融中心等经营性项目的高销售价格移植到长园深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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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错误的。 

（二）长园深瑞 T401-0048项目为旧改城市更新项目，不同于《股东提议函》

中列举国民技术大厦和科陆大厦，国民技术大厦和科陆大厦皆为政府招拍挂的项

目用地，而非旧改的城市更新项目，且国民技术用地的容积率为 5.89。 

政府为规范城市更新项目容积率的审批，于 2015 年出台了《深圳市城市更

新单元规划容积率审查技术指引（试行）》，新型产业用地位于城市轨道交通近期

建设规划的地铁线路站点 500 米范围内或属市重大产业项目时，地块容积率按

6.0取值；位于原特区内或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主、副中心及组团中

心时，地块容积率按 5.0 取值；位于上述地区之外时，地块容积率按 4.0 取值。

长园深瑞 T401-0048 宗地容积率上限最高也只能是 6.0而不可能达到 8.0。目前

深圳科技园片区实际旧改项目的容积率均在 4.5—6.0之间。 

（三）T401-0048 宗地是由长园深瑞持有，因此无法像《股东提议函》中的

“南华项目”一样通过拍卖股权的方式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况且 T401-0048

宗地存在分属于不同主体的房产：长园深瑞自有物业“泰丰电子 1 号厂房（建筑

面积为 22843 平米）”以及与泰丰电子 2 号厂房（建筑面积为 3854 平米），本次

旧改项目涉及与已破产泰丰公司之间的土地分宗申办手续，事项复杂，而南华项

目土地权属清晰，省去了沟通、谈判的时间与精力。 

公司对南华项目是否具有价格参考性进行了初步分析： 

1、南华项目的分析 

南华项目核心资产为面积 15000㎡的土地，其 100%股权的挂牌转让吸引了

宝能、华润、鸿荣源、大族、碧桂园、正中、金地、中航里程、中科创与海王联

合体、华网通讯、珠海恒隆投资、佳兆业、前海乾坤投资、天格等十余家企业参

与竟投，最终被潮州企业天格投资以 15.42 亿元的总价竞得。 

南华项目的高价成交只能看成个案，天格投资高价收购该项目的目的我们无

从知晓，但该项目的最后成交价远远偏离了绝大多数人认可的科技园区项目的正

常价值。 

假设公司也按南华项目非理性的价格拍卖成交，交易总价为 14.58 亿，扣除

需缴纳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及相关税费共计约 9.92 亿元，税后收益约 4.66

亿。而我们采取合作开发的方式，公司最后持有物业 22896 平方米-30689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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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市场价值为 7.55-10.13 亿，远高于土地拍卖收益，更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

的利益。 

2、南华项目与科技园旧改项目的土地成交价比较 

假设南华项目进行城市更新改造，根据城市更新贡献土地面积不小于拆除面

积的 15%且不小于 3,000 ㎡的规定，南华项目在贡献了 3,000 ㎡面积的土地后，

余下的可开发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12,000㎡。按 M0（新型产业）用地的最大容积

率 6.0进行估算，假设按最新最低研发用房 10%的标准贡献政府创新型产业用房，

余下的可自行支配的建筑面积约 64,800 ㎡。楼面成交价高达约 23,796 元/㎡左

右。 

根据公司了解，近几年南山科技园区中也有这样的股权收购项目，按可自行

支配的建筑面积分摊的楼面成交价大多在 1.0 万元-1.4万元/㎡左右，远远低于

南华项目的楼面成交价。具体如下： 

（1）位于科技园中区的万基项目，占地 20,000 ㎡，100%股权收购的成交价

8.3 亿。该项目扣除贡献用地后的可开发建设用地约 17,000 ㎡，旧改获批的容

积率为 4.5，假设按最新最低研发用房 10%的标准贡献政府创新型产业用房，余

下的可自行支配的建筑面积约 68,850㎡。楼面成交地价约 12,055元/㎡左右。 

（2）位于科技园中区的澳科电缆项目，100%股权收购的成交价 9.5 亿。该项

目扣除贡献用地后的可开发建设用地约 17,594.73㎡，旧改获批的容积率为 5.56。

扣除贡献给政府的创新型产业用房等余下的可自行支配的研发用房建筑面积共

92,815 ㎡。楼面成交价约 10,235元/㎡左右。 

 综上所述，公司经过对项目的多方论证，认为以“还建方式”进行旧改是经

济效益最好的方式。 

三、公司董事会欢迎各位股东关注公司发展并为公司发展提出宝贵的意见

与建议。公司多年来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离不开广大股东的信任和支持，公

司董事会将于近期召开会议认真审议股东的提案并作出回复。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